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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友总会（教育基金会、校董会）党支部 

联系和服务群众制度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切实转变党员领导干部工作作风，密切党和人民群众

的血肉联系，营造稳定和谐的发展环境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《关

于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的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14〕18 号）

等有关精神和要求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 做好党员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，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

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忠实践行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

旨，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，拓展党员联系群众的途径，丰富

党员服务群众的内容，畅通群众表达意愿的渠道，把帮扶困难群众作

为重点，努力解决群众工作、生活中的实际问题，团结带领群众共同

实现党提出的各项任务。 

第二章  总体要求 

第三条  党支部和党员联系服务群众的总体要求： 

（一）认真听取群众意见。深入基层，深入群众，倾听群众意见； 

（二）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。关心群众，为群众做好事、办实

事、解难事，解决群众工作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困难和问题； 

（三）接受群众的教育和监督。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，把联系和

服务群众作为向群众学习的过程，从中汲取营养，经受锻炼，自觉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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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群众的教育、评议和监督； 

（四）尊重和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。尊重和维护宪法、法律赋予

人民群众的各项权利和正当利益，自觉同侵害群众合法权益的现象作

斗争； 

（五）做好群众思想政治工作。向群众宣传和解释党的政策和国

家法律法规，教育和引导群众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、局部利

益与整体利益、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，凝聚群众力量。 

第三章  主要方式 

第四条  党支部要按照上级党组织的要求、并结合自身条件，组

织党员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，选择适当方式、做好联系和服务群

众工作。 

（一）结对帮扶困难群众。有帮扶能力的党员要与困难群众结成

帮扶对子，既要立足于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，又要帮助他们树立信心，

提高工作技能，自强自立； 

（二）参加主题实践活动。党员要积极参加党组织开展的以服务

群众为主要内容的主题实践活动，推行党员承诺，有条件的党员每年

要承诺为群众办一或两件实事。承诺内容要切合实际，具体可行，履

行承诺的情况要自觉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； 

（三）参加设岗定责活动。每一位党员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，按

照自主申报和组织安排相结合的办法，选择党支部设立的联系和服务

群众岗位，履行岗位责任，努力做好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； 

（四）参加社会公益活动。党员要积极参加所在单位建立的志愿

者队伍，开展多种形式的便民、利民活动，义务参加党员服务站（点）

的工作。积极参加政府或社会团体组织的扶贫、支教、保护环境和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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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下一代等志愿者服务活动。积极参加帮助生活困难群众的捐赠活动； 

（五）深入基层调研。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进一步转

变作风，深入基层调查研究，特别要注意深入到艰苦地方、困难地方

和问题多的地方，听取群众意见，走访慰问困难群众，帮助基层和群

众解决实际问题。要坚持民主决策，把调查研究的成果作为决策的重

要依据，充分体现和维护群众的利益。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，切忌形

式主义； 

（六）做好群众接待工作。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根据

各自岗位职责，定期接待群众，认真听取意见和建议。对群众反映的

问题，包括信访中反映的问题，能够解决的要及时解决，受客观条件

限制暂时不能解决的，要向群众做好解释工作，并协调有关单位创造

条件逐步加以解决。 

第四章  检查监督 

第五条  联系和服务群众制度的落实，由单位党政一把手负责，

领导班子成员对分管工作负责，督促检查责任部门和责任人抓好落实。 

第六条  每年对联系和服务群众制度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，并采

取适当方式进行群众满意度测评，听取意见。对制度不落实、群众不

满意的问题，认真进行整改。检查、测评、整改情况要向群众进行通

报。 

第五章  附则 

第七条  本制度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友总会（教育基金会、校

董会）党支部负责解释。 

第八条 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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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3年 10月 12日经党支部党员大会讨论通过） 

（2023年 10月 23日在教育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第六次会议上通报） 

（2023年 10月 28日在校友总会第七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上通报）


